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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慢性病长处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池卫健〔2019〕92号）

各县区、九华山风景区卫生健康委、医疗保障局，市直医疗机构，市直管民营医院：
现将《慢性病长处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池州市医疗保障局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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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长处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卫医发〔2018〕45号），改善医疗服务和群众就医体验，满足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二、工作原则
以维护群众健康、保证用药安全为根本原则，通过长处方（一次性开具3个月药量）政策引导，进一步推动我市医疗机构完善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能力，改进服务质量。
三、试点期限
2019年10月-2021年9月。
四、试点范围
（一）病种范围
高血压、慢性心功能不全、冠心病、脑出血及脑梗死（恢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活动性肝炎、慢性肾炎、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类风湿关节炎、支气管哮喘、精神障碍（非重性）、帕金森病共14种疾病。
（二）用药范围
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门诊用药目录（附件1）。
（三）患者条件
1．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
2．患有试点病种且诊断明确、治疗方案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服用治疗性药品。
（四）开具长处方的医疗机构范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及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
（五）慢性病定点医药机构管理
为方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购药，取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须在选定的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和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的就医购药的限制，参保人员可自主选择在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和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就医、购药。有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可单独开设慢性病医保便民服务窗口，为慢性病患者就诊提供绿色通道。
五、服务流程
（一）综合评估，严格把关
患者向医疗机构提供申请材料（附件2），医生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对患者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对于符合长处方服务条件者，签订“申请长处方知情同意书”（附件3），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患者及医疗机构各执一份，医生为患者开具长处方时应详细告知用药注意事项。
（二）定期随访，及时调整
医生要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和用药情况，根据病情变化况及时调整。在长处方执行过程中患者病情变化不适合实行长处方等情况，医生有权暂停或取消长处方，保障医疗安全。
六、实施要求
（一）规范操作，稳步推进
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开具长处方医师的政策和业务培训，明确工作纪律，按照流程认真做好慢性病长处方患者的审核把关，严格按照安徽省医疗保障局规定的《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门诊用药目录》（第一批）开具药品，同时要做好服务数据统计，填写《长处方服务患者统计表》（附件4），及时反馈慢性病长处方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稳步推进慢性病长处方试点工作。
（二）加强监管，全面评估
卫健、医保部门要按照职责加强对慢性病长处方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长处方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同推进长处方工作顺利实施。要全面开展慢性病长处方试点工作评估，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把慢性病长处方这件惠民、便民实事做好，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痛点、难点问题。

附件：
1．申请材料清单
2．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门诊用药目录
3．申请长处方知情同意书
4．长处方服务患者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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